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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据第三联，编号：
0003756236，金额：746113.46，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铂 盛 装 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5001141411730、财务章500114141173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张秋钢结构有限公司公章5001078423804作废●遗失广州华胜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公章（编
号：5001030812043）、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30812044）、负
责人曾春华名章（编号：500103081204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乾昇钱科技有限公司公章5001078223820声明作废

● 遗 失 重 庆 顶 力 机 械 设 备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5002278019715作废●遗失奉节县微谈艺术咨询经营部公章5002360004126作废● 遗 失 九 龙 坡 区 三 诚 豹 装 饰 材 料 经 营 部 公 章
5001078200911、财务章5001078200912声明作废● 重 庆 印 莎 个 人 形 象 设 计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5001078209172 、财务章5001078209173 声明作废●重庆景祥万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建筑起重机械
备案证1份，备案号为渝WZ-T01979，现声明作废。●方新萍（父：王新春 母：方新萍）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出生证编号：T50017778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翱翔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公章，印
章 编 号 ：5003847054652 财 务 专 用 章 ，印 章 编 号 ：
5003847054653发票专用章，印章编号：5003847054654
法人章：胡朝俊印章编号：5003847054655共四枚作废●遗失重庆市千斛云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383010034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麦韵苑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公章5001051039447作废●遗失中共重庆市永川区三教镇利民村委员会公章一
枚，编号5003834007139，声明作废。

●湖南凯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76137664F）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区诚伟农业场（个体工商户）公章编号
500383008171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登耀电子商务中心公章5001071027137、财
务章5001071027138作废●遗失重庆源硕物流有限公司财务章5001078136351作废●遗失江北区美南电子商务经营部公章一枚，编号
5001141249749，声明作废●遗 失 重 庆 勇 鹏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5003830065298，声明作废

●重庆市璧山区璧玲家庭农场公章5002278047632遗失作废●遗失中国共产党奉节县人民检察院第四支部委员会
党组织公章壹枚，编号5002362000925，声明作废●重庆宇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500103
0864158，财务章编号5001030864159，声明作废。●遗失奉节县华冠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公章壹枚，
编号5002362006073，声明作废●重庆市南岸区水云间幼儿园公章5001080536580，财
务章5001080536581的备案回执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凡意东弘广告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
500109709922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星起秀科技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
5001068209679，声明作废

●遗失渝北区欣威鼎建材经营部公章一枚，编号
500114148010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诚泉净水材料有限公司公章5001127036653作废●遗失渝北区立光文体用品经营部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重庆壹达恒科技有限公司公章5001057326607财务专用
章5001057326608汪洋私章5001057326609遗失作废●重庆舒普瑞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公章5001038143778遗失作废●遗失陈亚洲法定代表名称章5002263019355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互 灿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编 号5002270080885，声明作废。遗失时间：2025年10月15日●遗失渝北区范磊通讯器材经营部财务章5001127082747作废

023-68604480遗失·公告登报电话 手机13350386589

重庆速强建材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和
1.5万吨无碱液体速凝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重庆速强建材有限公司委托重庆东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
担重庆速强建材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和1.5万吨无碱液体速凝剂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在万州生活网站https://
www.awanzho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24 293&page=1&extra=#pid34289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
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建设单位：重庆速强建材有
限公司 严老师15156572777，环评单位：重庆东驰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俞工15923504387，249919855@qq.com

重庆速强建材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0日

车位变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 14:00 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重庆市铜梁区南城街道
办事处金龙大道21号2号车库454号地下停车位进行变
卖，竞买人应在2025年10月31日12:00时前联系我司办理
竞买手续并缴纳保证金，逾期不予办理。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5年10月30日16:00时在标的所在地进行展示。详情
咨询：023-63501109、18623088079

重庆中润拍卖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7日

责令偿还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通知书
垫社保催〔2025〕第3号

重庆典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你单位承建了重庆中央供养
142亩项目施工总承包管理配合服务项目钢筋、混凝土、二
次结构及粗装修工程，胡征兵在上述工程从事钢筋绑扎工
作，胡征兵于2021年9月26日在上述工程发生工伤事故。
根据垫人社伤险认字[2022]3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垫江
劳初鉴字[2022] 87号《初次鉴定结论书》、渝垫劳人仲案字
[2023]105号《仲裁裁决书》、垫江县人民法院（2023）渝0231
执3174号《执行裁定书》、涪陵区人民法院（2025）渝0102行
初66号《行政判决书》等，我中心已于2025年9月依据《社
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五条先行支付法院判决
应该由你赔偿胡征兵的工伤保险待遇中符合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范围内的待遇58031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进行追偿，责令你在收到本
通知十日之内将我中心先行支付给胡征兵工伤保险待遇
58031元偿还我中心，并请存入垫江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指定银行账户（收款单位：垫江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开户
银行：工商银行垫江支行、账号：31000141090 24901614）否
则我中心将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追偿。如对本通知不服，可
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涪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或者60内向垫江县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特此通知

垫江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2025年10月10日
恒安（重庆）生活用纸有限公司恒安（重庆）生活用纸生产
项目（三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
下：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
下 载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MyVusE_swcjYRc
raSJrV3w?pwd=8ixd 提取码: 8ixd。2. 公众还可通过电
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纸质报
告书。建设单位：恒安（重庆）生活用纸有限公司，马工
19946862617；环评单位：重庆市能源利用监测中心（重庆
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闫工18875323257。3.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4.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
表并发送至联系人邮箱，或电话实名反馈相关意见。5.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5年10月11日至10月23日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坤瑞实业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杨伟与你（单位）劳动
争议一案，案号为渝沙劳人仲案字〔2025〕第1356号。因计
时、计件工资争议，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及仲裁通知书、出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
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为送达。现定
于2025年12月10日下午14时30分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一号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重庆市沙坪
坝区小龙坎新街42号附1号）。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委将
作缺席审理，并以此作出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5.10.17

停止办学公告：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索普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举办者孟祖霞因经营调整终止办学，并注销办
学许可证。现予公告。联系人:孟祖霞，电话:15023038898
地 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白新街104号内三号楼二
楼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索普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7日

重庆市丰都县烟草专卖局公告
丰烟公【2025】第66号

2025年10月14日，本局在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工业园区中
通快递分拣中心，查获快递运单号为：78542920163886的快
递包裹 1件，包裹内装有涉案卷烟：南京（雨花石）1.0条，钻
石（双中支荷花）1.0条，共计2个品种2.0条卷烟。请物主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重庆市丰都县烟草专卖局(地
址: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西段37号专卖稽查四
大队，联系人：付航，付树权，联系电话:023-81859113)接受
调查处理·若逾期未来，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涉
案卷烟进行处理。特此公告2025年10月14日

重庆市大足区烟草专卖局公告
足烟公﹝2025﹞第 72号

2025 年 10 月 16日，我局在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五星大
道南段 1500 号普洛斯物 流园圆通快递查获电子烟烟弹
YEEG 悦迹（极寒冰）9个，并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请
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重庆市大足区烟草专
卖局（地址：重庆市大 足区棠香街道一环北路东段 215 号
大足区烟草专卖局稽查四大队 8515 办公室，联系人：李力
力、陈勇，联系电话：023-43775936）接受调查处理。若逾
期不来接受处理，我 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 涉案电子
烟作出处理。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烟草专卖局2025 年 10月 16日

重庆公共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巴驿站场管理分公司就农科院公
交站场地面维修工程进行询价。欢迎各单位前来递交询价资
料，询价资料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0月21目17:00，询价资
料递交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橡树壹号四楼，联系电话
15178710007(报名时须施工单位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
产许可证、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作废公告:因债务人重庆力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胡招

琼，拒绝向管理人移交重庆力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
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副本、财务凭证、债权
债务清册等资料。为此，管理人为推进重庆力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工作的进度，特公告声明:重庆力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
副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作废；财务凭证及债权债务清
册等资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灭失。

重庆力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2025年10月16日

作废公告:因债务人重庆阿斯顿建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债务人）实际控制人邹鸿麟称:债务人的公章、合同
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营业执照、财务凭
证、债权债务清册等资料在2017年搬迁办公室时遗失。为
此，管理人为推进债务人破产清算工作的进度，特公告声
明:重庆阿斯顿建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
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营业执照正副本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作废；财务凭证、债权债务清册等资料，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灭失。

重庆阿斯顿建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0月16日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合流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理卢琰与你单
位因计时计件工资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渝沙劳人仲案字（2025）第939号裁决书。自
公告之起三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
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 42 号附 1 号），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送达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劳
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不起诉的，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5.10.17

遗失重庆铖飞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
5001078446348)、欧小飞法人名章(编号5001078446350)，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铖飞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公章的印章备案回
执，编号5001072307240011，声明作废

三抽文件柜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 11:00 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三抽文件柜进行整体拍
卖，竞买人应在2025年10月22日17:00时前联系我司办
理竞买手续并缴纳保证金，逾期不予办理。自公告之日
起至 2025 年 10 月 22 日 12:00 时在标的所在地进行展
示。详情咨询：023-63324046

重庆汇佳公拍拍卖有限公司2025年10月17日

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渝南岸环改〔2025〕23号
当事人名称：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EJTXCQ7G，经营者：胡琬怡，经营场所：重庆
市南岸区鸡冠石镇南滨东路106号。我局于2025年7月28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
行为：2025年7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办理重庆市“民呼我为”投诉案件（编号：25002507090174、01002508180045）时，
对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南滨东路106号的经营场所开展了执法检查，发现你餐馆正在
经营，餐馆厨房内正在烧烤作业，油烟净化装置正在运行。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你餐馆的餐饮油
烟排放情况开展了现场监测，于2025年8月8日出具监测报告，结果显示：本次监测，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排放的烧
烤油烟中油烟的排放浓度超过《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50/859-2018）0.28倍。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2025年7月28日南岸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南滨东路106号的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
店开现场检查拍摄的《视听资料》。2、2025年7月28日南岸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南滨
东路106号的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现场所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3、2025年8月14日南岸区生态环境局执法
人员调查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经营者胡琬怡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4、2025年8月8日由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
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南环（监）字【2025】第ZF20号。5、重庆市“民呼我为”政务咨询投诉办理请示用笺（编号：
25002507090174、01002508180045）。证据1-5证明，2025年7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办理重庆市“民呼我为”投诉案件
（编号：25002507090174、01002508180045）时，对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南滨东路106号
的经营场所开展了执法检查，发现你餐馆正在经营，餐馆厨房内正在烧烤作业，油烟净化装置正在运行。重庆市南岸
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你餐馆的餐饮油烟排放情况开展了现场监测，于2025年8月8日出具监测报告，结果显
示：本次监测，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排放的烧烤油烟中油烟的排放浓度超过《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50/
859-2018）0.28倍。该单位上述行为涉嫌违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制度。6、2025年8月14日由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
经营者胡琬怡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7、2025年8月14日由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经营者胡琬怡提供的《居民身
份证（胡琬怡）》复印件。证据6-7证明，违法主体为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重庆市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排放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业、加工服务业、服装干洗业、机动车维修业等经
营者应当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废气等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污染防治措施，使大气污染物达标
排放，并建立清洗、维护台账，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和《重庆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放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业、加工服务业等经营者未安装
油烟、废气等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
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正常使用净化设施或者采取其他净化措施，达标排放大气污染物。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
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在30日内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复查。如你单位拒不改正违法排污行
为，我队将按照《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你单位停业整治。你单位如对本决定
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
个月内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局2025年9月28日

责令偿还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通知书
垫社保催〔2025〕第5号

重庆市繁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你单位承建了南川威鹏药
业建设工地，蒋榜莲在上述工地从事灰工工作，蒋榜莲于
2014年1月12日在上述工地发生工伤事故。根据垫人社
伤险认字[2015]15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垫江劳初鉴字
[2016] 46号《初次鉴定结论书》、南川劳人仲案字（2017）4
号《仲裁裁决书》、南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9民初3079
号《民事判决书》、南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9执2375号

《结案通知书》、涪陵区人民法院（2024）渝0102行初13号
《行政判决书》等，我中心已于2025年9月依据《社会保险基
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五条先行支付法院判决应该由你
赔偿蒋榜莲的工伤保险待遇中符合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
围内的待遇47748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进行追偿，责令你在收到本通知十日
之内将我中心先行支付给蒋榜莲工伤保险待遇47748元偿
还我中心，并请存入垫江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指定银行账
户（收款单位：垫江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开户银行：工商银
行垫江支行、账号：3100014109024901614）否则我中心将
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追偿。如对本通知不服，可在收到通知
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涪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
60内向垫江县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行政复议。特此通知

垫江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2025年10月10日

责令偿还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通知书
垫社保催〔2025〕第4号

重庆典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你单位承建了重庆中央供养
142亩项目施工总承包管理配合服务项目钢筋、混凝土、二
次结构及粗装修工程，周昌万在上述工程从事钢筋绑扎工
作，周昌万于2021年7月17日在上述工程发生工伤事故。
根据垫人社伤险认字[2022]8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垫江
劳初鉴字[2022] 104号《初次鉴定结论书》、渝北劳人仲案
字（2022）3969号《仲裁调解书》、垫江县人民法院（2022）渝
0231执2517号《执行裁定书》、涪陵区人民法院（2025）渝
0102行初68号《行政判决书》等，我中心已于2025年8月依
据《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五条先行支付法
院判决应该由你赔偿周昌万的工伤保险待遇中符合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内的待遇85637元。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进行追偿，责令你在
收到本通知十日之内将我中心先行支付给周昌万工伤保
险待遇85637元偿还我中心，并请存入垫江县社会保险事
务中心指定银行账户（收款单位：垫江县社会保险事务中
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垫江支行、账号：31000141090
24901614）否则我中心将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追偿。如对本
通知不服，可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涪陵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60内向垫江县人民政府或重庆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特此通知

垫江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2025年10月10日

公开道歉信
我们是来自重庆市璧山区的邓华，万东海，谢征会，我们于
2021年2月至2021年7月期间出售他人手机号码和验证码
信息获利共四万余元，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意
识到我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侵害了多数人的隐私
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现
作出深刻检讨和公益赔偿，希望大家以我为戒，不做任何
违法的事。 道歉人:邓华，万东海，谢征会。

收回通知书
编号:合烟专收回〔2025〕许第 10 号
张天琼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
定，我局决定依法收回你持有的烟草 专卖许可证（许可证
号：500117120433），收回的理由是：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
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停止经营业务六个月以上不办
理停业 手续的，经发证机关公告一个月后仍未办理手续
的。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重庆市烟草专卖局申请复议，也 可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六个月内直接向合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合川区烟草专卖局2025 年 10月 09日

重庆市巫溪县烟草专卖局送达公告
溪烟罚送公﹝2025﹞第57号

2025年5月20日本局在重庆市巫溪县电商物流分拨中心中
通快递点查获无主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
品一案，本局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三条
的规定已于2025年10月10日作出公开销毁假烟50.0条决
定。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且邮寄无法送达，故我局无法直
接送达、邮寄送达上述文书。现将溪烟处理﹝2025﹞第57号
（行政处理决定书）予以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以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重庆市烟草专卖局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巫溪县烟草专卖局送达公告
溪烟罚送公﹝2025﹞第62号

2025年6月23日本局在重庆市巫溪县电商物流分拨中心中
通快递点查获无主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
品一案，本局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三条
的规定已于2025年10月15日作出公开销毁假烟50.0条决
定。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且邮寄无法送达，故我局无法直
接送达、邮寄送达上述文书。现将溪烟处理﹝2025﹞第62号
（行政处理决定书）予以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以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重庆市烟草专卖局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开道歉信
我是来自重庆市璧山区的尹明，我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
7月期间出售他人手机号码和验证码信息获利5千多元，已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意识到我的行为违反了国家
法律规定，侵害了多数人的隐私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
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现作出深刻检讨和公益赔偿，希
望大家以我为戒，不做任何违法的事。 道歉人:尹明

重庆市云阳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公告
重庆傲腾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昌友）本委受理
了刘永菊的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并依法作出《初次鉴定结论
书》（云阳劳初鉴字[2025]221号）。本委将《初次鉴定结论书》
（云阳劳初鉴字[2025]221号）通过邮政特快专递送达你单位
工商登记营业场所无人认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8条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刘永菊的《初次鉴定结论书》（云阳劳初鉴字[2025]221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办公室领取（地址：云阳县行
政服务中心一楼B区，联系电话：023-55180737），逾期不领
取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2025年10月17日

重庆市云阳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公告
镇雄晶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正敏）本委受理
了王小乔的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并依法作出《初次鉴定结论
书》（云阳劳初鉴字[2025]299号）。本委将《初次鉴定结论书》
（云阳劳初鉴字[2025]299号）通过邮政特快专递送达你单位
工商登记营业场所无人认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8条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王小乔的《初次鉴定结论书》（云阳劳初鉴字[2025]299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办公室领取（地址：云阳县行
政服务中心一楼B区，联系电话：023-55180737），逾期不领
取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2025年10月17日

收回通知书
编号:合烟专收回〔2025〕许第 11 号
陈元志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
定，我局决定依法收回你持有的烟草 专卖许可证（许可证
号：500117121552），收回的理由是：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
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停止经营业务六个月以上不办
理停业 手续的，经发证机关公告一个月后仍未办理手续
的。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重庆市烟草专卖局申请复议，也 可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六个月内直接向合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合川区烟草专卖局2025 年 10月 10日

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渝南岸环罚告〔2025〕23号
当事人名称：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EJTXCQ7G，经营者：胡琬怡，经营场所：重庆
市南岸区鸡冠石镇南滨东路106号。我局于2025年7月28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
行为：2025年7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办理重庆市“民呼我为”投诉案件（编号：25002507090174、01002508180045）时，
对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南滨东路106号的经营场所开展了执法检查，发现你餐馆正在
经营，餐馆厨房内正在烧烤作业，油烟净化装置正在运行。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你餐馆的餐饮油
烟排放情况开展了现场监测，于2025年8月8日出具监测报告，结果显示：本次监测，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排放的烧
烤油烟中油烟的排放浓度超过《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50/859-2018）0.28倍。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2025年7月28日南岸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南滨东路106号的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
店开现场检查拍摄的《视听资料》。2、2025年7月28日南岸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南滨
东路106号的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现场所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3、2025年8月14日南岸区生态环境局执法
人员调查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经营者胡琬怡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4、2025年8月8日由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
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南环（监）字【2025】第ZF20号。5、重庆市“民呼我为”政务咨询投诉办理请示用笺（编号：
25002507090174、01002508180045）。证据1-5证明，2025年7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办理重庆市“民呼我为”投诉案件
（编号：25002507090174、01002508180045）时，对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南滨东路106号
的经营场所开展了执法检查，发现你餐馆正在经营，餐馆厨房内正在烧烤作业，油烟净化装置正在运行。重庆市南岸
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你餐馆的餐饮油烟排放情况开展了现场监测，于2025年8月8日出具监测报告，结果显
示：本次监测，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排放的烧烤油烟中油烟的排放浓度超过《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50/
859-2018）0.28倍。该单位上述行为涉嫌违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制度。6、2025年8月14日由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
经营者胡琬怡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7、2025年8月14日由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经营者胡琬怡提供的《居民身
份证（胡琬怡）》复印件。证据6-7证明，违法主体为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重庆市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排放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业、加工服务业、服装干洗业、机动车维修业等经
营者应当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废气等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污染防治措施，使大气污染物达标
排放，并建立清洗、维护台账，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的规定。依据《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放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业、加工服务业等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废气等净
化设施，不正常使用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之规定，参照《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渝环规〔2022〕6号）有关规定，对南岸区蒙呼烧烤餐饮店此次涉嫌环境违法行为裁量认定结果（个性裁量因子：1.超标
因子个数：1个；2.废气类别：餐饮油烟（经营）；3.超标状况：超标不足1倍；4.小时烟气流量（气）：1000标立方米以上不
足1万标立方米；5.大气超标排放时期敏感度：一般时期。共性裁量因子：1、两年内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次数：未受
到过行政处罚；2、两年内受到处罚情况：罚款10万元以下、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等；3、配合调查情况：积极配合调查。修
正裁量因子：1、改正情况：整改措施正在落实中；2、社会影响力：个体工商户和一般一般自然人；3、主观过错程度：过
失。裁量金额：9500元），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玖仟伍佰元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你单位可在接到本告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向
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要求听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一项的
规定，你单位如果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听证
申请的，视为你单位放弃听证权利。联系人：唐涛、曾维玮，电话：62801767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广福大道12号行政中
心B区2号楼16楼，邮编：401336 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局2025年9月28日

近年来，卡牌盲盒凭借“未知惊喜”的卖点
迅速在青少年群体中走红，其中非理性消费也
屡见不鲜，部分孩子为了追求稀有卡牌，单次消
费甚至高达千元。近日，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
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未成年人多次向某经销店购
买卡牌盲盒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
孩子花5000元买盲盒
父亲要求商店退款

2024 年 9 月，王某反映自己 8 岁的孩子小
王在两个月内分10余次在某经销店购买了价
值5800元的动漫卡牌盲盒。王某在得知情况
后认为，某经销店有能力判断未成年人的消费
行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且买卖行为未经监
护人同意或追认，故该买卖行为无效，某经销店
应返还购物款5800元。某经销店认为部分卡
牌盲盒已被拆封、损坏，无法二次销售，不同意
退款。双方未能就返款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王
某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8 岁的小王作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其多次大额购买卡牌盲盒的行
为明显超出其能力范围，且未经监护人同意，
也没有监护人事后进行追认，根据民法典第十
九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案中

经销店多次向8岁的小王售卖大额商品，且未
经其监护人王某同意或事后进行追认的买卖
行为是无效的。尽管商家的经营行为合法，但
在未与其监护人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多次售卖
大额商品给未成年人，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
从监护人责任的角度来说，王某在家庭财产管
理和未成年人监管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亦存在
过错。

为尽快化解矛盾，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由审
理法院联合检察院、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纠纷
调处工作，最终，王某与经销店就争议金额协商
一致，签署调解协议，王某返还未开封的动漫卡
牌盲盒，经销店退还王某部分购物款。

法官说法：
商店未有效识别购买者
父母未尽到监护职责

近年来，未成年人买卖物品、游戏充值等大
额消费的纠纷日益增多，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
和社会争议增加。针对此类案件，根据民法典
相关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其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若未
经监护人同意或追认，且明显超出其年龄、智力
及认知水平所能合理把控的范围，应依法认定
为无效。

就本案件而言，未成年人小王进行的消费
行为未经监护人追认或同意，且消费金额和频
率超出了其年龄和智力所能理解的范围，故该
买卖行为无效。对于合同无效后的处理，需根
据具体情况进行过错划分。未成年人在进行消
费时，商家若未能尽到对购买者身份进行有效
辨别的义务，或在发现消费行为可能与未成年人
年龄不符时，未采取合理措施与监护人核实，那
么商家对合同无效存在一定的过错。而监护人
若未能充分履行监护责任，如未妥善保管支付密
码、未对未成年人的消费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引
导等，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在损失承担
方面，应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合理划分。若因
合同无效导致无法返还消费物品或款项，双方应
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承担相应的损失。

法官提醒，商家在经营过程中，应强化法律
意识和社会责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对未成年
人的身份进行有效识别，避免因盲目追求经济
利益而引发法律纠纷。家长们则应切实履行监
护职责，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避免孩
子因盲目跟风或受到不良诱导而进行过度消
费。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消费的纠纷
时，既要依法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也要通过合
理的责任划分和积极的引导教育，推动形成全
社会共同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共同为未成年人的成长保驾护航。

王 涛

8岁孩子沉迷卡牌盲盒一掷千金，家长诉至法院退回部分购物
款，法官提醒：

商家必须有效识别未成年人

本报讯（记者 唐孝忠）车辆在高速公路
上发生故障、事故等异常情况后，如未能第一
时间正确处置，极易引发二次事故。昨日，重
庆公安交管部门支招，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
或故障后，一定要快速正确处置。

当发生事故或者车辆故障时，第一时间打
开应急警示灯（双闪），将车辆驶入紧急停车带
或右侧路肩停下；如果车辆已失去动力，要利
用其惯性滑入紧急停车带；如果车辆已停止运
转，可利用启动马达产生的动力挪入或推入紧
急停车带；车辆不能继续行驶的，车内人员应

快速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等候救援；不得
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逗留和随意走动。

将车辆移动至安全区域后，在车辆后方正
确放置三角警示牌，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如果
路边有三角锥筒的，可摆放至车辆后方，增加
警示距离和效果；在摆放锥筒时注意自身安
全。

在高速公路上，则要在车后150米外的地
方设置警示标志；若遇上雨雾天气，还得将距
离延长到200米；如在弯道行驶时出现事故，警
示牌需摆放在弯道入弯前，提醒入弯车辆注意

避让故障车。
第一时间拨打 110 电话报警或 12122 求

助。报警求助时，不知道自己的具体位置怎么
办？如何才能让巡逻民警或工作人员在第一
时间找到你呢？最关键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
是读懂公里桩、百米桩。一般情况下，高速公
路上的公里桩安置在右侧护栏上，每隔一公里
有一块，上面标注了这条高速公路的名称和公
里数。每隔100米，在右侧护栏上有个圆形的
绿色小牌子，这是百米桩，小牌子上面显示的
是百米数，下面显示的是公里数。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事故后报警求助时如何准确定位

交警教你读懂公里桩百米桩

权威发布

外出就餐，如果在餐厅不慎滑倒，造成身体
损伤，责任应由谁来承担？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相关案件。

王女士在一家餐厅就餐时，在走向座位的
途中不慎摔倒受伤，随即被送往医院接受治
疗。事发后约3分钟，餐厅服务员到王女士摔
倒的地方擦拭了地面。事后，王女士向法院起
诉，要求餐厅经营者赔偿其医药费、护理费等各
项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现场视频中餐厅服
务人员至王女士摔倒处擦拭地面的行为，以及
在场人员陈述、证人证言，事发时地面并非处于
干燥状态，餐厅存在疏忽管理、未完全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的过错，且该过错与王女士的受伤结
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院综合考量双方过错
程度，认定餐厅对王女士的损失承担60%的赔
偿责任，王女士自身承担40%的责任，判决餐厅
向王女士支付医药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合计
12万余元。

承办法官表示，本案中，餐厅经营者未能及
时消除服务场所的安全隐患，导致顾客受伤，从
法定标准和行业标准两个维度来看，其都违反
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应承担责任。王
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安全负
有审慎注意义务，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王 洲

顾客用餐时滑倒受伤
双方按过错程度担责

提个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条
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
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
立。

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
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超过部分不产生
定金的效力。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
于约定数额的，视为变更约定的定金数额。

该法第五百八十七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
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
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
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
还定金。

该法第五百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
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
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

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的，
对方可以请求赔偿超过定金数额的损失。

定金合同的效力及后续
该如何处理？

普法课堂


